


1概述

常州东方前杨污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原常州市前杨污水综合处理

有限公司）位于常州经济开发区遥观镇前杨村，成立于 2003年 12月

28日。2016年 12月，江苏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印发<“两减六治三

提升”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苏发[2016]47号），其中（三）治理太湖

水环境和（五）治理黑臭水体，均要求各地全面实施水污染治理工程。

常州经开区决定由下属的国有公司（常州东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整体

收购原常州市前杨污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的股份，2017年 8月变更为

常州东方前杨污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并于 2017年 10月变更注册资本，

公司企业营业执照见附件。注册资本 5000万元，经营范围：污水处理；

污水检测设备的销售；污水检测服务。

2018年 2月，常州东方前杨污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取得江苏常州

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常州东方前杨污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提

升改造及配套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常经审建[2018]163

号），对原常州市前杨污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已投运的 0.5万 m3/d污水

处理设施全部拆除，按新的处理工艺原址重新建设，对已完成土建的

0.5万 m3/d构筑物进行修复，并按新的处理工艺安装设备，改建后总处

理规模仍为 1万 m3/d。常州东方前杨污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收集污水

范围为前杨片区（新南、前杨）和崔桥片区，生活污水：工业废水=4:6。

同时，同步实施该污水处理工程与常州市横林镇北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的

互联互通管网工程。随着各接管企业废水量增加，到 2020年 9月，该

工程调试运行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取得《常州东方前杨污水综合

处理有限公司“提升改造及配套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常州东方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集中式工业废水预处

理项目，项目建成后，2000m3/d废水经预处理后达标接管进入常州东

方前杨污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进一步处理。针对常州东方环保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集中式工业废水预处理项目排入的废水，常州东方前杨污水综



合处理有限公司进行技改，新建高效沉淀池去除重金属。

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是常州市重点电镀企业分布区之一，区内电镀

企业主要以镀锌、镀镍、镀铜镍铬、镀铜镍、镀硬铬为主。现有专业电

镀企业主要服务于本市传统产业，如装备制造业、纺织印染、汽车零部

件等。镀件分为大中小件，大件主要为油缸、轴承等，中小件主要为电

子产品、汽车配件、家用电器配件等。镀件最大为洪庄电镀镀锌线自动

生产，镀件最小为武进遥观电镀镀三元合金生产线。区内电镀企业布局

较分散、管理难度大，电镀废水接管率低，前两轮电镀行业整治效果差。

在电镀行业高风险、低效能的双重约束下，政府整治决心坚定、企业入

园意愿强烈，政企思想统一，具备较好的先行先试基础。

2021年以来，《常州经开区工业园区更新工作实施意见》、《常州经

开区园区更新规划（2021年-2025年）》相继出台，力争到 2025年基本

改变各类工业园区小、散、重、乱、弱发展现状，开展园区更新 2万亩

以上，建成各类园区 23个，全面构建“空间布局合理、土地利用高效、

配套设施完善、产业质态良好”的现代化工业园区新格局，在现有工业

园区加快推进 1座表面处理中心建设，推动电镀企业进入依法合规设立、

集中优化发展。

因此，为满足常州市以及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的产业发展的需求，

同时为了适应当前电镀行业发展的环保要求，通过表面处理循环产业园

建设，进一步提升区内表面处理行业服务能力和水平，弥合区域产业之

间的软硬环境鸿沟，为区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防止电

镀企业北上离常，对产业链造成负面影响，同时实行电镀行业的统一管

理、统一监控、统一治污。

由于常州经开表面处理科技有限公司拟在前杨工业园选址建设常州

经开区表面处理循环产业园项目，项目建成后污水通过园区内污水处理

站预处理后，44%回用于生产，56%达标接管进常州前杨污水综合处理

有限公司进行处理。污水排放污染物种类发生变化，技改前后污水排放



量不变，均为 1万 m3/d，因此常州东方前杨污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针

对该项目对厂区进行技改。生活污水、一般工业废水采用的工艺为“粗

格栅及进水泵房→细格栅及曝气沉砂池→调节池→水解酸化→A2/O→二

沉池→混凝沉淀池→深床滤池→次氯酸钠消毒”工艺，电镀项目废水、

绿岛项目废水与印染废水采用的工艺为“高效混凝初沉池→粗格栅及进

水泵房→细格栅及曝气沉砂池→调节池→水解酸化→A2/O→二沉池→混

凝沉淀池→深床滤池→次氯酸钠消毒”工艺。常州东方前杨污水综合处

理有限公司尾水约 40%（4000m3/d）通过压力管接入生态缓冲区，60%

直接排入二贤河。

一方面为了常州经开表面处理科技有限公司工业废水预处理项目废

水排入后，使得出水能够达标排放。另一方面，按照国家的要求不断加

大污水处理力度，严格控制入河污染物的总量，是保护地表水体环境、

改善市容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是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的需要，也是全社会的需要。综上，本次技改工程显得尤为迫切。

本项目已于 2023年 12月 26日取得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出具的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证号：常经审备[2023]373号）。

任何项目的建设都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有利或不利

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邻近地区公众利益，公众从各自利益出发，

将对工程持不同的态度。为了解周边公众对该工程建设所持的观点和态

度以及该项目对社会、经济及环境的影响范围，使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民

主化和公众化，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期间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的相关要求开展公众参与工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第

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十条等相关要求开展公众参与工作。

通过公众参与，了解公众尤其是项目周围公众对项目建设所持的态

度和观点及对周围环境所持的意见及建议。

公众参与是多方面的，本次环评公众参与工作，采取发放公众参与



调查表、网上公示、报纸公示的形式进行，调查以代表性和随机性相结

合。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网站公示

我公司在项目进行委托环评后第 7个工作日内按照环保总局发布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要求，于

2023 年 9 月 6 日 至 9 月 19 日 在 以 下 网 址

http://www.longhuanhj.com/#/gsgg

进行了一次公示，见下图。

第一次公示截图



第一次公示截图

公众参与意见表



2.2公示内容及时限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建设项目的名称：常州东方前杨污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污水处理设

施技改项目

项目概要：拟投资 10万元在常州经开区建设本项目，项目建成后

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为 10000m3/d。

二、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常州东方前杨污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陈工，13775009162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江苏龙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郭工，0519-81289609

通讯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新桥商业广场 1栋 16楼 1609室

四、征求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可按照下方网址链接格式要求填写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请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

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

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见下方链接网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HJl-wINnRzfc3m6u4oimA
提取码：yiky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请于公示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反

馈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可填写公众意见表发送电子邮件或通

过邮寄信函（以邮戳日期为准）的方式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和建议。您在提交意见时，请注明提交日期、真实姓名和有效的联

系方式，以便根据需要反馈，并且您的个人信息未经允许不会对外公开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六、公示说明

征求意见时间：公众可在公示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向环评机构、

人民政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3符合性分析

以上公示内容包含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规定的

公开信息内容，公开内容、时限、方式等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要求。

2.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期间（2023年 9月 20日至 2023年 9月 26日），建设单位

未收到公众填写的公众意见表。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3.1.1公示主要内容及时限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建设项目名称：常州东方前杨污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污水处理设施

技改项目

项目概要：拟投资 10万元在常州经开区建设本项目，项目建成后

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为 10000m3/d。

现有工程：①废气:污水处理单元产生的恶臭气体通过收集处理后

由 15m高排气筒排放；②废水:经前杨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废水达标排

入二贤河；③噪声:主要噪声污染源为生产设备。选用低噪声设备，厂

界昼夜间噪声预测值符合相关标准；④固废: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

处置；一般工业固废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环卫收集处理。

本项目：废气: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恶臭气体经收集处理有组织

排放；废水:工业废水预处理后达标接管；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固废:

合理处置。

（二）建设单位名称：常州东方前杨污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陈工，13775009162
（三）环评单位：江苏龙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郭工，0519-81289609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

http://www.longhuanhj.com/news/3390.html，可至常州市新北区新桥

商业广场 1栋 1713室查阅纸质报告书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HJl-wINnRzfc3m6u4oimA
提取码：yiky



（七）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0519-85172327;邮件

longhuanhj@sina.cn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内。

3.1.2符合性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三十一条：“对依法批准设

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

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一）免予开展

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

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

款规定的 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个工作日；（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

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以上公示内容包含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第十

条规定的公开信息内容，其中征求意见稿为主要内容基本完成的环境影

响报告书，采用网络平台和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进行同步公开，公开期

限为 5个工作日，公开内容、时限、方式等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要求。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的

规定，建设单位于 2024年 3月 20日~ 4月 2日在江苏龙环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网站 http://www.longhuanhj.com/news/3390.html进行了征求意见

稿及相关信息公示，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公示、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

公众意见表截图如下：



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3.2.2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的

规定，建设单位在征求意见的 5个工作日内（2024年 6月 10日-14日），

通过当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江南时报》对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进

行了 2次公示（2024年 6月 10日、14日），公示截图如下：



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在《江南时报》第 1次公示-2024年 6月 13日



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在《江南时报》第 1次公示-2024年 6月 13日



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在《江南时报》第 2次公示-2024年 6月 14日



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在《江南时报》第 2次公示-2024年 6月 14日

3.2.3张贴公告

本项目位于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遥观镇工业园区内，该产业园区已

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

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

因此无需进行告示张贴。

3.2.4其他

无。

3.3查阅情况

为了让公众更多了解本项目建设情况，公众可以至江苏龙环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常州市新北区新桥商业广场 1栋 1609室）查阅纸质报告

书。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期间（2024年 6月 10日-14日），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填

写的公众意见表。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征求意见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填写的公众意见表，公众未提出

质疑性意见，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4.1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无。

4.2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3宣传科普情况

无。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期间（2024年 6月 10日-14日），建设单位未收到

公众填写的公众意见表，表明本项目基本得到了项目所在地周边广大公

众的了解和支持。

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于 2024年 6月 17日至 2024年 6月 28日对《常州东方前

杨污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污水处理设施技改项目（报批稿）》、《常州东

方前杨污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污水处理设施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说明书》进行了全文公示，上述环境影响报告书不含涉及国家机密、

商业机密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容，公开的

环评全本内容和报批稿内容一致。

6.2公开方式

6.2.1网络

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公

示，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示网址：

http://www.longhuanhj.com/#/detailPage?tableName=biz_mhgl_gsgg&id

http://www.longhuanhj.com/


=1803985577184333824，

公众参与说明公示网址：

http://www.longhuanhj.com/#/detailPage?tableName=biz_mhgl_gsgg&i

d=1803985577184333824。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示、公众参与说明公

示公示截图如下：

全本公示及公众参与说明书公示

全本公示及公众参与说明书公示

全本公示及公众参与说明书公示

http://www.longhuanhj.com/


6.2.2其他

无

7其他

无。

8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要求，在“常州东方前杨污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污水处理设施技

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

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

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常州东方前杨污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污

水处理设施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书》内容客观、真实，

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

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常州东方前杨污水综合处

理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常州东方前杨污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4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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